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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：
有關建議買賣海聯大廈的框架協議

本公告乃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

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，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廣

東海聯大廈有限公司（「廣東海聯」）與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之第

三方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（「平安銀行」）訂立買賣框架協議（「買賣框架協議」）。廣

東海聯擬根據買賣框架協議向平安銀行出售（「建議出售」）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天河區

珠江新城A2-1地塊，名為「海聯大廈」（「海聯大廈」）的商業大廈的若干總建築面積約40,357平

方米的商業單位和193個停車位，代價將於與廣東海聯及平安銀行進一步協商後釐定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海聯大廈仍在興建中，而本集團將於適當時候取得海聯大廈的預售許可證。



董事會謹此強調，買賣框架協議只列出本公司及平安銀行的初步買賣意向，並不構成任何訂

約方的實質權利及義務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小心謹慎。

承董事會命

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廖騰佳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廖騰佳先生（主席）、朱慶 先生（又名朱慶伊先生）（副

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朱沐之先生（又名朱拉伊先生）及黃佳爵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和平先

生太平紳士、羅樹生先生及黃之強先生。


